
比选采购公告 
 

采购人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

采购项目名称：2022 届优秀毕业生宣教物品采购 

采购编号：22D011B 

采购预算金额：4.165 万元（ 85 元/件，预计 490 件，按实结算） 

采购原由：本项目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优秀毕业生宣教物品供货，

供应商需根据采购需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物品的生产、交货、验收，预计

数量 490 件。 

伴随服务：1.供应商应提交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，应包括相应的中文

技术文件，例如：产品目录、图纸、操作手册、使用说明、维护手册和/或

服务指南。这些文件应包装好随同货物一起发运。2.供应商还应提供下列服

务：（1）货物的运输和现场摆放等；（2）提供货物首次使用耗材及组装

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；（3）在合同各方商定的一定期限内对

所有的货物实施运行监督、维修，但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卖方在

质量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；（4）在厂家和/或在项目现场就货物的安装、

使用、维护对使用单位操作人员进行培训。 3.伴随服务的费用应包含在合

同价中，买方不再另行支付。 

售后报修服务要求：1.质量保证期：货物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24 个月及

以上。2.供应商应保证所供货物是全新的、未使用过的，并完全符合合同规

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。供应商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、正常使

用和保养条件下，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。在货物最终交付

验收后不少于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，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、功能、工

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故障负责。3. 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七天



内负责采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、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、部件和货物

来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修补缺陷部分，其费用由乙方负担。同时，供应商

应在约定的质量保证期基础上重新计算修补和/或更换件的质量保证期.4.在

质量保证期内，如果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，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

的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，采购人可以书面形式向

供应商提出补救措施或索赔（索赔的范围将包括但不限于检验费、运费、

仓储费、装卸费、保险费等）。5.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弥补缺陷，采

购人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，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供应商承担，采购人根

据合同规定对供应商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。 

公告起止时间：2022 年 6 月 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止。 

报名方式： 

携带以下材料，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 09:00--16:00 到上川路校区 1 号门

递送报名材料报名。 

1.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2. 营业执照副本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。 

 

采购单位：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生处、党委武装部 

联系人：李羽佳 

联系电话：18021097106 

邮箱：无 


